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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天津分中心
津心健〔2025〕20号

关于征集遴选成立全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

中心天津分中心工作站的通知

天津市各有关单位：

全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天津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天

津分中心”）经中国水利电力医学科学技术学会项目办公室

批准成立，为进一步推动全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项目在天津

市走深走实，天津分中心正式启动工作站建设计划，拟于全

市范围内布局设立 100 家工作站，着力构建覆盖全面、服务

专业的职工心理健康服务网络体系。现面向天津市各相关单

位开展工作站成立征集遴选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资质要求

（一）主体资格：申请单位应为合法注册的企事业单位

或其他组织，经营状况稳定、良好，无违法违规记录。

（二）场地设施：配备独立、安静的心理服务专用区域

（面积不低于 20 ㎡），符合隐私保护要求。

（三）服务基础：具备职工心理关爱服务工作基础，配

备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工作站日常运营，能够积极配合天津

分中心开展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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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站功能定位

（一）服务窗口：作为天津分中心官方平台的线下拓展

载体，承担咨询预约、活动报名等多元化服务职能。

（二）宣传阵地：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科普、专题讲座、

主题工作坊等活动。

（三）资源枢纽：整合天津分中心专家智库、课程库及

工具库，为职工提供精准化、个性化支持。

三、政策扶持

（一）专业培训：天津分中心为工作站提供心理健康服

务相关培训，提升工作站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服务能力。

（二）定期指导：天津分中心定期对工作站的服务工作

进行指导和检查，帮助工作站不断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，

提高服务质量。

（三）官方宣传：天津分中心将对表现优异的工作站在

官方平台宣传推广并授予"星级示范站"称号。

四、申请流程

（一）材料提交：请有意成为工作站的单位扫描下方二

维码下载《工作站申请表》模板，按要求填写完整后盖章，

并 以 电 子 邮 件 形 式 发 送 至 天 津 分 中 心 指 定 邮 箱

（Houfuzhineng@163.com）。邮件主题请注明“工作站申请

-单位全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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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审核评估：天津分中心对材料进行初审，符合条

件者进入现场考察环节。重点评估场地合规性、团队专业性

及服务可行性。

（三）签约挂牌：通过评审的单位签订《工作站合作协

议》，明确双方权责。天津分中心授予工作站牌匾，并进行

授牌启动仪式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如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天津分中心工作人员，联系人：

丁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22-60264959。

我们诚挚邀请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及相关

机构积极参与工作站的征集遴选计划，共同为推进天津市职

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贡献力量。

特此通知。

全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天津分中心

2025 年 7 月 8 日

主送：天津市各有关单位

抄送：中国水利电力医学科学技术学会项目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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